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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

一、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绩效考评奖励项目

（一）重点方向。对2021、2022年新认定的省级以上企业技

术中心（除人工智能、集成电路、新医药与生命健康、智能电网、

智能制造装备产业），以及属于新型材料、航空航天领域的所有

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进行绩效考评。

（二）支持条件

1、申报企业为经认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、省级企业技

术中心所在的企业。

2、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绩效考评结果为优良。

（三）补助标准。对考评结果优良的最高给予200万元奖励。

（四）申报主体。符合申报通知和指南条件的企业。

二、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

（一）国家技术攻关奖励项目

1、重点方向。对 2022 年获国家立项，属于南京“2+6+6”创

新型产业集群领域的重大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给予支持。

2、支持条件

（1）申报单位为牵头承担 2022 年度工信部制造业高质量发

展专项、工业强基工程项目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重大关键

技术攻关项目的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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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申报项目符合南京“2+6+6”创新型产业集群关键技术攻

关方向，对南京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。

（3）项目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可预见的产业化应用前

景，突破的关键技术及产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

平，质量稳定性和可靠性较高。

3、补助标准。项目按研发总投入的 15%、最高 1000 万元给

予支持，项目财政资金资助额度（含国家、省、市）累计不超过

该项目研发总投入。

4、申报主体。符合申报通知和指南条件的企业。

（二）重点产业人才企业技术研发支持项目

1、重点方向。支持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重点产业人才

创办的企业，围绕主业开展前沿引领技术、关键共性技术创新，

推动南京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体现国际国内领先水

平的独门绝技技术。

2、支持条件

（1）申报企业在南京市境内注册（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2

年 9 月 30 日期间注册成立）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且正常经

营；企业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制度、诚信守法，近三年未

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和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无失信行为。企业

属于南京市“2+6+6”创新型产业集群。

（2）申报企业由高水平产业人才创办。企业创办人掌握关

键核心技术，且为近三年（2020~2022 年）工信部国家重点人才

计划、江苏省“双创计划”人才计划入选者，或为有效申报 2023

年工信部国家重点人才计划（创业类）的专家。企业创办人为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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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第一大股东或者最大自然人股东，且为企业主要负责人（担任

董事长、总经理等职务，不包括监事，同时已在工商信息系统中

备案）。

（3）企业 2022 年研发投入不低于 600万元。

（4）申报项目为 2022 年新立项研发项目，项目实施期不超

过 3 年。项目研发总投入不低于 1000 万元。截至 2023 年 9 月

30 日，项目实际研发投入已达到项目研发总投入的 50%以上。

研发投入包括直接消耗的材料、燃料和动力费用；人工费用以及

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；仪器、设备等固定资产的租赁费；软

件、专利权等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；模具、工艺装备开发费用；

设备调试及检验费，样品、样机及一般测试设备购置费；研发成

果的论证、评审、验收、评估以及知识产权的申请费、注册费等

费用；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。

（5）申报项目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产业化应用前景良

好，能够有效推动南京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，突破的关键技术及

产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，质量稳定性和可靠

性较高。优先支持获得备案社会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企业；优先

支持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、建有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的企

业；优先支持承担国家技术攻关任务企业。

3、补助标准。项目按研发总投入的 15%、最高 1000 万元给

予支持，财政资金支持额度不超过项目研发实际已投入金额。

4、申报主体。符合申报通知和指南条件的企业。

三、数字经济发展

（一）高端工业软件产业化项目



- 4 -

1、重点方向

专用于工业领域，重点支持计算机辅助设计、仿真、计算等

工具软件，关键工业控制软件，高附加值的运营维护和经营管理

类工业软件产品产业化项目。

2、支持条件

（1）项目总投资额不低于 1000 万元；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

2 年，且已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完成所有建设工

作。

（2）项目单位已完成验收或结题，验收或结题时间不晚于

项目申报截止日期。

（3）申报的软件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技术先进、创新

性强。

（4）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，在航空、航天、石化、钢

铁、船舶、电力、交通、核工业、汽车、电子信息、移动通信、

机械等重点领域，已实现产业化或已在行业中部署应用，有工业

企业典型应用案例。

（5）申报企业为软件行业纳统企业。

（6）企业注册实缴资本不低于300万元。

3、补助标准

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项目投入金额的20%，单个项目补助金

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
4、申报主体

注册地、经营场所均在本市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依法纳

税，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失信行为、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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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环境违法行为，从事工业软件相关业务的企业，且符合申报通

知要求。

（二）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化项目

1、重点方向

支持基于自主软硬件体系的整机、关键基础软件、办公软件、

大型平台软件、行业应用软件及解决方案等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

业化项目，促进信创产业生态建设。

2、支持条件

（1）申报产品需通过国家、江苏省或南京市信息技术应用

创新产品相关适配性测试。

（2）项目总投资额不低于 1000 万元；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

2 年，且已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完成所有建设工

作。

（3）项目需于申报截止日期前自行完成验收，并按要求提

交专项审计报告、验收报告、专家验收意见等结题材料。

（4）申报企业为软件行业纳统企业。

（5）企业注册实缴资本不低于300万元。

3、补助标准

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项目投入金额的20%，单个项目补助金

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
4、申报主体

注册地、经营场所均在本市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依法纳

税，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失信行为、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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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环境违法行为，从事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相关业务的企业，

且符合申报通知要求。

（三）人工智能先导区应用示范项目（优秀软件产品奖励）

1、重点方向

围绕电力、石化、钢铁、汽车、建材、服装6大行业和制造、

能源、文旅、消费、教育、卫生6大领域，支持一批人工智能标

杆示范项目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，推动南京国家人工智

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。

2、支持条件

（1）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800 万元；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2

年，且已于 2023年 1月 1日至 9月 30日期间完成所有建设工作。

（2）项目在申报截止日期前完成验收，按要求提交验收报

告、专家验收意见、专项审计报告等项目结题材料。

（3）申报企业具备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和实施应用的能

力，具有人工智能专业人才队伍，有相应的研发成果。

（4）项目具备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，能够在相应行业领域

产生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，无相关伦理风险和安全隐患。

（5）申报企业为软件行业纳统企业。

（6）企业注册实缴资本不低于100万元。

3、补助标准。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项目投入金额的 20%，

单个项目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4、申报主体。注册地、经营场所均在本市，且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，依法纳税、信用良好，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严重环境违

法行为，从事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企业，且符合申报通知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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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支持整车企业新车型导入项目

（一）重点方向。支持整车企业导入更多附加值高、客户粘

性好、市场接受度高的优质产品，丰富车型矩阵，促进新能源汽

车产业链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支持条件

新能源新车型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纳入《道路机动车辆

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。

（三）补助标准

综合考虑新车型产值、销量，给予每个整车企业车型奖励每

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。

车型 产量 销量 补贴金额

乘用车
进入公告未生产—小于 1 万辆 小于 1 万辆 200 万元

1 万辆以上 1 万辆以上 300 万元

商用车
进入公告未生产—小于 5000 辆 小于 5000 辆 200 万元

5000 辆以上 5000 辆以上 300 万元

注：同款车型不重复认定。

（四）申报主体。注册地、经营场所均在本市，且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，依法纳税、信用良好，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严重环境

违法行为，从事整车生产制造经营活动的企业，且符合申报通知要

求。


